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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３３

证券简称：

ＳＴ

合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１

沈阳合金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司法过户的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权益变动概述：

近日本公司收到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民事调解书

〖

（

２０１０

）大民三初字第

１１２

号

〗

及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７

日下达的（

２０１１

）甘民执字第

３８７

号《民事

裁定书》，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２００９

年，辽宁省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辽机集团”）向杭州江东富丽达

热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丽达”）借款

７５００

万元。 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８

日以辽机集团持有的

合金投资有限售条件股份

３０００

万股为抵押（详见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０

日《中国证券报》沈阳合金投

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所持部分股份质押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１７

号）。 按照双方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３０

达成的借款协议书约定的利率计算方式，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０

发生利息、罚息共计

人民币

８３

，

０８３

，

５３３．７５

元，依据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

〖

（

２０１０

）大民三初字第

１１２

号

〗

辽机集团应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５

日前向富丽达偿还本金及利息人民币

８３

，

０８３

，

５３３．７５

元。辽

机集团逾期未能偿还，依据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甘民执字第

３８７

号《民事裁定书》，裁

定辽机集团将其持有的已质押给富丽达的合金投资

３０００

万股份过户给富丽达。

本次股权司法过户完成后，富丽达将持有本公司有限售条件股份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本

公司总股本的

７．７９％

，为本公司第二大股东；辽机集团还持有本公司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７１

，

９１９

，

７０７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４４．４６％

，仍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１

、辽宁省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名称：辽宁省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大连市民主广场

３

号

法定代表人：吴 岩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００００

万元

营业执照号码：

２１００００１０１９１６９

税务登记证号码：国税

２１０２０２７０１７９３７１Ｘ

地税

２１０２５０７０１７９３７１Ｘ

企业类型及经济性质：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机械加工制造；实业投资和经营；仓储运输业务；旅游信息、经济信息咨询；

房屋租赁；农副产品收购（粮食除外）；自营和代理除国家组织统一联合经营的出口商品和

国家实行核定公司经营的进口商品以外的其它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经营进料加工

和“三来一补”业务，经营对销贸易和转口贸易，以及上述商品的内销贸易。

经营期限：自

１９９３

年

９

月

２９

日至

２０４３

年

９

月

２８

日

２

、杭州江东富丽达热电有限公司

名 称：杭州江东富丽达热电有限公司

注册地： 杭州萧山农二场

法定代表人： 王晓红

注册资本：

２７５０

万美元

营业执照号码：

３３０１００４００００００８３

税务登记证号码：国税

３３０１８１７４９４５４３６２

地税

３３０１８１７４９７０７７０９

企业类型及经济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经营范围：热电生产

经营期限：

３０

年

三、本次权益变动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均未发生变化。

辽机集团与富丽达尚未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股权过户

手续，公司将视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沈阳合金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７日

沈阳合金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沈阳合金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ＳＴ

合金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６３３

信息披露义务人：辽宁省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大连市民主广场

３

号

联系电话：

０４１１－８２８１７６１１

办公及通讯地址：大连市民主广场

３

号

股份变动性质：减少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７

日

声 明

１

、辽宁省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辽机集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办法）、《公开

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其他相关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编写本报告书。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辽机集团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本报告书

的签署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及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３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

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辽机集团在沈阳合金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金投资）

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上述信息

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合金投资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４

、本次股份减少系通过股权司法过户的方式，由司法机关裁决过户。

５

、本次股东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辽机集团外，没有委托或

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义

合金投资

／

上市公司 指沈阳合金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

辽机集团

／

本公司

指辽宁省机械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富丽达 杭州江东富丽达热电有限公司

本次司法过户

／

本次股份

转让

／

本次权益变动

指杭州江东富丽达热电有限公司依据法院司法裁定过户辽机集

团持有的合金投资有限售条件股

３０，０００，０００

股

（

占总股本的

７．７９％）

股份的行为

本报告书 指合金投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中国证监会 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元 指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名称：辽宁省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大连市民主广场

３

号

法定代表人：吴 岩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００００

万元

营业执照号码：

２１００００１０１９１６９

税务登记证号码：国税

２１０２０２７０１７９３７１Ｘ

地税

２１０２５０７０１７９３７１Ｘ

企业类型及经济性质：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机械加工制造；实业投资和经营；仓储运输业务；旅游信息、经济信息咨询；

房屋租赁；农副产品收购（粮食除外）；自营和代理除国家组织统一联合经营的出口商品和

国家实行核定公司经营的进口商品以外的其它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经营进料加工

和“三来一补”业务，经营对销贸易和转口贸易，以及上述商品的内销贸易。

经营期限：自

１９９３

年

９

月

２９

日至

２０４３

年

９

月

２８

日

主要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大连鑫达投资有限公司是信息披露义务人的第一大股东。

通讯地址：大连市中山区五五路

４７

号

１

单元

１５

层

邮编：

１１６００１

秦安昌是大连鑫达投资有限公司的第一大股东。

秦安昌， 男， 汉族，

１９４６

年

２

月

１９

日出生。 居住于大连市明泽街

７６

号， 身份证号码为

２１０２０４１９４６０２１９６７７０

二、信息披露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的基本资料

姓名 职务 性别 国籍

长期

居住地

吴 岩

董事长

总 裁

男 香港 大连

陈克俊 董事 男 中国 沈阳

袁义祥 董事 男 中国 大连

于 伟 董事 男 中国 大连

杜坚毅 董事

、

副总裁 男 中国 大连

李 青 监事会主席 男 中国 大连

马桂环 监事 女 中国 大连

李 响 监事 女 中国 大连

赵英杰 副总裁 男 中国 大连

王岩巍 副总裁 男 中国 大连

姜文利 副总裁 男 中国 大连

屈 丽 总会计师 女 中国 大连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其它上市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发行在外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持有、 控制其它上市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

发行在外股份的情况。

第三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变动情况

一、 信息披露义务人减持目的： 辽机集团以其持有的合金投资有限售条件股权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占合金投资总股本的

７．７９％

） 抵偿所欠杭州江东富丽达热电有限公司债务本

金、利息及罚息。

二、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辽机集团持有合金投资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７１

，

９１９

，

７０７

股，

占合金投资总股本的

４４．６４％

。

三、辽机集团公司在未来十二个月内的持股计划

自本报告书签署之日起，辽机集团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没有减持所持合金投资股份的计

划。

第四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变动情况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原持有合金投资股份

２０１

，

９１９

，

７０７

股，占合金投资总股本的

５２．４３％

；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依据司法裁定过户合金投资股份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合金投资

集团总股本的

７．７９％

；

３

、信息披露义务人至本报告签署之日尚持有和合金投资股份

１７１

，

９９９

，

７６６

股，占合

金投资总股本的

４４．６４％

。

二、权益变动方式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民事调解书

〖

（

２０１０

）大民三初字

第

１１２

号

〗

，确认原告杭州江东富丽达热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丽达”）与被告辽机集团

（系合金投资第一大股东）达成的如下协议：原被告双方确认被告辽机集团公司自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４

日至今欠原告富丽达债务本金及利息

８３０８

万元。 辽机集团逾期未能偿还，依据大连

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甘民执他字第

３８７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被告辽机集团以其持有的合

金投资有限售条件股权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合金投资总股本的

７．７９％

）过户至原告富丽达名

下。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挂牌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提交本报告书之日前六个月内没有买卖合金投资挂牌交易股份的

行为。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其他应披露的事项

本报告书已按照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有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无其他为避

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应披露未披露的信息。 除本报告所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

义务人不存在其它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第七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法定代表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辽宁省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岩

二〇一一年一月二十七日

第八节 备查文件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法人营业执照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主要负责人名单及证明文件

三、民事调解书

〖

（

２０１０

）大民三初字第

１１２

号

〗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沈阳合金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辽宁沈阳市

股票简称

ＳＴ

合金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６３３

信息披露义务人

名称

辽宁省机械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

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

册地

辽宁大连市

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实际

控制人

是

√

否

□

权 益 变 动 方 式

（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

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

请注明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披露前拥有权益

的股份数量及占

上市公司已发行

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２０１，９１９，７０７

股 持股比例

： ５２．４３％

本 次 权 益 变 动

后

，

信息披露义

务人拥有权益的

股份数量及变动

比例

变动数量

：３０，０００，０００

股 变动比例

：７．７９％

持股数量

：１７１，９１９，７０７

股 持股比例

：４４．６４％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在此前

６

个月是

否在二级市场买

卖该上市公司股

票

是

□

否

√

辽机集团前

６

个月内未进行合金投资的股票买卖

。

经过自我核查

，

辽机集团关联方及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前

６

个月内未进行合

金投资的股票买卖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

控股股东或实际

控制人减持时是

否存在侵害上市

公司和股东权益

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

控制人减持时是

否存在未清偿其

对公司的负债

，

未解除公司为其

负 债 提 供 的 担

保

，

或者损害公

司利益的其他情

形

是

□

否

√

（

如是

，

请注明具体情况

）

本次权益变动是

否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填表说明：

１

、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的，必须在栏目中加备

注予以说明；

２

、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３

、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４

、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可以推选

其中一人作为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如为法人或其他组织）名称（签章）：

法定代表人（签章）：吴岩

日期：２０１１年１月２７日

沈阳合金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沈阳合金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ＳＴ

合金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６３３

信息披露义务人：杭州江东富丽达热电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杭州萧山农二场

通讯地址：杭州市萧山区临江工业园区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１－８２１２５９８１

股份变动性质：增加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７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杭州江东富丽达热电有限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

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其他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的有

关规定编写本报告书。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本报告书的签署不违反

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及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３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

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沈阳合金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金投资”）拥有权益的股

份变动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

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合金投资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４

、本次信息披露义务人股份增加系股权司法过户的方式，由司法机关裁决过户。

５

、本次股东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

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

明。

第一节 释义

本权益变动报告书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以下含义：

合金投资

／

上市公司 指 沈阳合金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辽机集团 指 辽宁省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杭州江东富丽达热电有限公司

报告

／

本报告 指 沈阳合金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名 称：杭州江东富丽达热电有限公司

注册地：杭州萧山农二场

法定代表人：王晓红

注册资本：

２７５０

万美元

营业执照号码：

３３０１００４００００００８３

税务登记证号码：国税

３３０１８１７４９４５４３６２

地税

３３０１８１７４９７０７７０９

企业类型及经济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经营范围：热电生产

经营期限：

３０

年

主要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富丽达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持股

７０％

，永盛国际集团（香

港）有限公司持股

３０％

。

富丽达实际控制人为：戚建尔，持有富丽达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５１％

的股份

富丽达与辽机集团及合金投资无关联关系。

二、信息披露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的基本资料

姓名 职务 性别 国籍

长期

居住地

戚建尔

董事长

总 裁

男 中国 杭州

戴邦丞 董事 男 中国

（

香港

）

杭州

王晓红 董事兼总经理 男 中国 杭州

励向明 监事 男 中国 杭州

沈又良 副总经理 男 中国 杭州

张卫中 副总经理 女 中国 杭州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的发行在外的股份情况

截至本报告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份。

第三节 持股目的

一、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目的： 辽机集团以其持有的合金投资有限售条件股权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占合金投资总股本的

７．７９％

） 抵偿所欠杭州江东富丽达热电有限公司债务本

金、利息及违约金。

二、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富丽达持有合金投资有限售条件股份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合

金投资总股本的

７．７９％

）

三、富丽达在未来十二个月内的持股计划

自本报告书签署之日起，富丽达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没有增持所持合金投资股份的计划。

四、富丽达承诺在合金投资

３０００

万股有限售条件股份司法过户至富丽达后，将继续履

行所持股份自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

３６

个月不流通的股改承诺。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变动情况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原未持有合金投资股份；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依据司法裁定过户合金投资有限售条件股份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占合金投资总股本的

７．７９％

；

二、权益变动方式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民事调解书

〖

（

２０１０

）大民三初字

第

１１２

号

〗

，确认原告杭州江东富丽达热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丽达”）与被告辽机集团

（系合金投资第一大股东）达成的如下协议：原被告双方确认被告辽机集团公司自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４

日至今欠原告富丽达债务本金及利息

８３０８

万元。 辽机集团逾期未能偿还，依据大连

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甘民执他字第

３８７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被告辽机集团以其持有的合

金投资有限售条件股权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合金投资总股本的

７．７９％

）过户至原告富丽达名

下。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自本报告签署之日起前

６

个月内未通过证券交易所买卖合金投资股

票。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除本报告所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其它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第七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法定代表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杭州江东富丽达热电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晓红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７

日

第八节 备查文件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法人营业执照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主要负责人名单及证明文件

三、民事调解书

〖

（

２０１０

）大民三初字第

１１２

号

〗

附表一：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沈阳合金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沈阳

股票简称

ＳＴ

合金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６３３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杭州江东富丽达热电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杭州萧山农二场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

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

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

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

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

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持股数量

：０

股持股比例

：０％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息披

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３０００００００

股

，

变动比例

： ７．７９％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

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

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

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存在侵害

上市公司和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存在未清

偿其对公司的负债

，

未解除公司为其负债提供

的担保

，

或者损害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如是

，

请注明具体情况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准 是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填表说明：

１

、 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的，必须在栏目中加

备注予以说明；

２

、 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３

、 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４

、 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可以推

选其中一人作为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签章）：杭州江东富丽达热电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晓红

日期：２０１１年１月２７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２８

证券简称：柳 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

０９

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波兰收购项目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公司本次拟收购的波兰

ＨＵＴＡ ＳＴＡＬＯＷＡ ＷＯＬＡ Ｓ．Ａ．

（简称“

ＨＳＷ

”公

司）工程机械业务单元之收购价格区间之最大值不会达到《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标准。

本次公司与波兰

ＨＳＷ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８

日在北京签署了初步收购协议， 这为双方

下一步达成最终收购协议打下了良好基础。 但双方还须进一步就最终收购协议进行充分

的谈判，并分别履行向中国和波兰相关政府部门申请各项审批程序，并期望在未来几个

月内取得所有必需的审批后在波兰签署该收购项目的最终协议。

考虑到该项目尚未签署最终协议，尚存在不确定性风险，再加上本次披露也可能对

本项目下一步操作造成不可预见的影响，因此，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该事项如

有重要进展，公司将进一步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一、交易概述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关于

波兰收购项目的公告》。 目前， 公司关于收购波兰

ＨＳＷ

公司下属工程机械业务单元项目

谈判取得新的进展。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８

日在北京与

ＨＳＷ

公司签订了柳工收购

ＨＳＷ

工程

机械业务单元的初步协议。

１

、本次收购的资产交易的基本情况：

买方—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柳工”）

卖方—波兰

Ｈｕｔａ Ｓｔａｌｏｗａ Ｗｏｌａ

公司（简称：“

ＨＳＷ

”）

交易目标—柳工收购

ＨＳＷ

公司下属工程机械事业部（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Ｉ

）的全部资产（包括

无形资产）， 并承担该工程事业部的债务； 收购

ＨＳＷ

旗下全资子公司

Ｄｒｅｓｓｔａ

的

１００％

的股

权。

交易价格—介于

１．００～２．６５

亿兹罗提（约相当于

２．２８～６．０５

亿元人民币）之间，具体交易

价格取决于交割日时交易目标的财务状况包括净资产、银行负债、对

ＨＳＷ

的负债及债务

重组情况。

关联交易—

ＨＳＷ

公司与本公司无任何关联关系，因此该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上述包含负债后的交易价格最大值为公司

２００９

年末经审计的净资产

４０．９７

亿元的

１４．７６％

，因此未达到《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标准。

协议签署日期—初步收购协议（

ＰＥＡＡ

）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８

日签订。

２

、 上述收购事项须经双方董事会审议批准， 并须通过中国及波兰政府相关部门审

批。

３

、根据尽职调查结果，该交易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１

、卖方公司全称：“

ＨＵＴＡ ＳＴＡＬＯＷＡ ＷＯＬＡ Ｓ．Ａ．

”（简称“

ＨＳＷ

”），公司注册地为

波兰

Ｓｔａｌｏｗａ Ｗｏｌａ

市，国家法院登记册（

ＫＰＳ

）注册许可号：

００００００４３２４

，管理委员会主

席：克里斯托弗·特洛菲尼亚克（

Ｋｒｚｙｓｚｔｏｆ Ｔｒｏｆｉｎｉａｋ

），主要股东有波兰国库部占

５６．８２％

股

权，波兰工业发展局占

３０．８０％

股权。

２

、交易对方与本公司及本公司前十名股东无任何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ＨＳＷ

公司下属工程机械业务单元经营范围：生产和销售推土机、吊管机、装载机、挖

掘装载机等工程机械产品和配件。

ＨＳＷ

公司成立于

１９３７

年，当时主要生产钢铁与国防装备。

１９５２

年

ＨＳＷ

开始生产工程

机械，并在随后的

４０

年里，发展成为中欧最大的工程机械制造商之一，特别是在重型工程

设备方面（如推土机、吊管机、轮式装载机、履带式装载机、挖掘装载机等），除了向波兰国

内市场销售外，

ＨＳＷ

还向超过

８０

个国家出口其产品。

９０

年代初期，

ＨＳＷ

在

Ｓｔａｌｏｗａ Ｗｏｌａ

成

立外贸办公室，主要负责海外营销，并先后与

Ｋｏｍａｔｓｕ－Ｄｒｅｓｓｅｒ

公司，小松美国子公司共同

成立

Ｄｒｅｓｓｔａ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ｔｄ

的市场营销公司。 经过一系列的变更，

Ｄｒｅｓｓｔａ

变成

ＨＳＷ

全资子公

司，注册资本

１３

，

２８６

，

１００

兹罗提（折合约

３

，

０２９

万人民币）。 近年来，波兰政府实施了国有

企业的私有化进程， 其中对

ＨＳＷ

公司的民用产品部分即工程机械业务始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ＨＳＷ

分离工程机械业务， 组成工程机械事业部 （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Ｉ

）， 通过报纸公开招标出售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Ｉ

及

Ｄｒｅｓｓｔａ

。

本公司根据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聘请

了具有执业资格的中介机构对交易目标进行了尽职调查。 收购标的的资产及财务状况如

下：

１

、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Ｉ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资产状况及

２００９

年

８－１２

月业绩情况 （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Ｉ

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组建）如下：

总资产：

３１６

，

７２２

，

０００

兹罗提（折合约

７．２２

亿人民币），净资产：

１５７

，

５７７

，

０００

兹罗提（折

合约

３．５９

亿人民币），应收账款：

１１８

，

４７４

，

０００

兹罗提（折合约

２．７０

亿人民币）；

２００９

年

８－１２

月累计：销售收入：

７６

，

３２６

，

０００

兹罗提（折合约

１．７４

亿人民币），净利润

－１７

，

４２３

，

０００

兹罗提

（折合约

－３

，

９７２

万人民币）。

Ｄｒｅｓｓｔａ

的基本情况：主营业务：销售工程机械整机及配件，采购关键零部件；注册资

本：

２５

，

４７１

，

０００

兹罗提（约

０．５４

亿人民币）；设立时间：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注册地：波兰

Ｓｔａｌｏｗａ

Ｗｏｌａ

市。

Ｄｒｅｓｓｔａ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资产状况及

２００９

年

１－１２

月业绩情况如下：

总资产：

１６５

，

１７８

，

０００

兹罗提（折合约

３．７７

亿人民币），净资产：

６

，

２０８

，

０００

兹罗提（折合

约

１

，

４１５

万人民币），应收账款：

２８

，

４１５

，

０００

兹罗提（折合约

６

，

４７９

万人民币）；

２００９

年

１－１２

月累计：销售收入：

１９３

，

５６７

，

０００

兹罗提（折合约

４．４１

亿人民币），净利润

－９

，

８８７

，

０００

兹罗提

（折合约

－２

，

２５４

万人民币）。

２

、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Ｉ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的资产状况及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业绩情况如下：

总资产：

３４６

，

７９５

，

０００

兹罗提（折合约

７．９１

亿人民币），净资产：

１３７

，

３０４

，

０００

兹罗提（折

合约

３．１３

亿人民币），应收账款：

１３９

，

８１８

，

０００

兹罗提（折合约

３．１９

亿人民币）；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累计：销售收入：

１５２

，

１３６

，

０００

兹罗提（折合约

３．４７

亿人民币），净利润

－２０

，

２７３

，

０００

兹罗提

（折合约

－４

，

６２２

万人民币）。

Ｄｒｅｓｓｔａ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的资产状况及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业绩情况如下：

总资产：

１４３

，

８０７

，

０００

兹罗提（折合约

３．２８

亿人民币），净资产：

－１１７

，

０００

兹罗提（折合

约

－２７

万人民币），应收账款：

４０

，

８１３

，

０００

兹罗提（折合约

９

，

３０５

万人民币）；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累

计：销售收入：

１５０

，

６０８

，

０００

兹罗提（折合约

３．４４

亿人民币），净利润

－６

，

２４０

，

０００

兹罗提（折

合约

－１

，

４２３

万人民币）。

３

、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Ｉ

与

Ｄｒｅｓｓｔａ

合并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的资产状况及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业绩情况

如下：

总资产：

３３９

，

０７３

，

０００

兹罗提（折合约

７．７３

亿人民币），净资产：

９８

，

８４４

，

０００

兹罗提（折

合约

２．２５

亿人民币），应收账款：

６７

，

５３５

，

０００

兹罗提（折合约

１．５４

亿人民币）；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累计：销售收入：

２０６

，

８７８

，

０００

兹罗提（折合约

４．７２

亿人民币），净利润

－２５

，

４０３

，

０００

兹罗提

（折合约

－５

，

９７２

万人民币）。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双方同意以下主要内容要点：

１

、 柳工收购

ＨＳＷ

公司下属工程机械事业部 （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Ｉ

） 及

ＨＳＷ

公司全资子公司

Ｄｒｅｓｓｔａ

的

１００％

的股权。

２

、交易价格为

１．００～２．６５

亿兹罗提（约相当于

２．２８～６．０５

亿元人民币）之间，具体交易价

格取决于交割日时交易目标的财务状况包括净资产、银行负债、对

ＨＳＷ

的负债及债务重

组情况。

３

、双方在履行初步收购协议（

ＰＥＡＡ

）中约定的交易条件后，再签订有条件收购协议

（

ＣＥＡＡ

）。

４

、双方将通力合作，完成该项目所需的所有审批程序，最终完成交易。

５

、为确保项目顺利开展并最终完成交易，双方同意初步协议中达成的条款必须保守

机密，除了获得另一方的书面许可外，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披露（本次公告是根据信息披露

相关规定和监管方要求进行披露的）。

五、涉及收购、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本次收购资产所涉及的人员安置、土地使用权等情况遵守最终协议约定执行；本次

交易完成后不产生关联交易；本次收购资产所需款项由公司自筹解决，不涉及募集资金。

六、收购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通过收购

ＨＳＷ

公司的工程机械业务单元， 将直接获得其全部知识产权和商标，

并可以此为平台在欧洲市场建立高效的研发、采购、生产、营销及配件服务网络，大幅度

节省海外建新工厂的费用与时间，快速把东欧市场建设成柳工第二本土市场，将推土机

等产品直接销往整个欧洲和北美等高端市场，对促进柳工推土机等业务快速发展，实现

柳工国际化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由于该项目资产规模相对于本公司较小，因此对本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暂

时不会有较大影响。

特此公告。

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Ｏ一一年一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４８

证券简称：华东数控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４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

前次业绩预告披露时间及预告业绩：

《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报告》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进行了披露，该报告预计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幅度

０％－３０％

。

３．

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预计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下降

幅度为

０％－３０％

。 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中进行详细披露。

４．

本次所预计的业绩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业绩：

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人民币

１１５

，

９６６

，

２８２．９５

元。

２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９７

元（按同期股本

１２

，

０００

万股计算）。

三、业绩预减原因

１

、报告期内，公司产品销售结构变化致使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的平均销售毛利

率较去年有所下降。 主要原因：一是销售毛利较低的中小型机床产品比重上

升；二是去年销售毛利较高且销量较大的高速铁路数控龙门复合机床在本报

告期内订单锐减，销量下降幅度较大。

２

、报告期内，公司银行贷款额度大且使用时间长致使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

费用增支幅度较大。

３

、报告期末，公司应收账款数额增加及账龄结构变化致使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

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增幅较大。

四、其他情况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公告是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公司

２０１０

年

度的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数据为准。

公司董事会对业绩预告修正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致以歉意，敬请广大投

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一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６７

证券简称：二六三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２

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

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６

日上午

１０

时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０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通知了全体监事，应到监事

３

名，实到监事

３

名，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

议由监事会主席孙文超先生召集并主持。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形成如下决议：

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监事会议事规则》（修订稿）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一致通过。

本议案将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１

、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１年１月２６日

附：《监事会议事规则》修订对照表：

序号 修改前 修改后

１

第十四条 会议记录

监事会办公室工作人员应当对现场

会议做好记录

。

会议记录应当包括以下

内容

：

（

一

）

会议届次和召开的时间

、

地点

、

方式

；

（

二

）

会议通知的发出情况

；

（

三

）

会议召集人和主持人

；

（

四

）

会议出席情况

；

（

五

）

会议审议的提案

、

每位监事对

有关事项的发言要点和主要意见

、

对提

案的表决意向

；

（

六

）

每项提案的表决方式和表决结

果

（

说明具体的同意

、

反对

、

弃权票数

）；

（

七

）

与会监事认为应当记载的其他

事项

。

对于通讯方式召开的监事会会议

，

监事会办公室应当参照上述规定

，

整理

会议记录

。

第十四条 会议记录

监事会办公室工作人员应当对现

场会议做好记录

，

出席会议的监事与会

议记录人员应当在会议记录上签名

。

会

议记录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

（

一

）

会议届次和召开的时间

、

地

点

、

方式

；

（

二

）

会议通知的发出情况

；

（

三

）

会议召集人和主持人

；

（

四

）

会议出席情况

；

（

五

）

会议审议的提案

、

每位监事对

有关事项的发言要点和主要意见

、

对提

案的表决意向

；

（

六

）

每项提案的表决方式和表决

结果

（

说明具体的同意

、

反对

、

弃权票

数

）；

（

七

）

与会监事认为应当记载的其

他事项

。

对于通讯方式召开的监事会会议

，

监事会办公室应当参照上述规定

，

整理

会议记录

。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１６

证券简称：爱施德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３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４

日以电子邮件方

式送达各位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６

日下午以现场

及通讯的形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７

名，

６

名董事亲自出席，独立董事

林斌因公出国未能出席，会议由董事长黄文辉主持。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以记名方式投票表决，本次会议做出以下决议：

一、审议《关于

＜

子、分公司管理制度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子、分公司管理制度》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二、审议《关于

＜

关联交易决策制度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关联交易决策制度》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审议《关于

＜

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四、审议《关于

＜

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五、审议《关于

＜

内部审计制度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内部审计制度》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六、审议《关于

＜

内部控制制度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内部控制制度》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议案二、议案三、议案四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另行

通知。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一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１６

证券简称：爱施德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４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注册地址变更公告

近日公司接到全资子公司深圳市酷动数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酷动数

码”）的通知，因业务发展的需要，酷动数码的注册地址变更为：深圳市福田

区上沙创新科技园

１６

栋

５

楼

５０１－５１０

。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１

日，上述事项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

特此公告。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一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０２

股票简称：北京旅游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

０１

北京京西风光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类型：

√

同向上升

２．

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 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增减变动

（％）

净利润

４３０

万元

３６３

万元 增长

： １８．４６％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０３

元

０．０３

元

／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业绩预告已经中喜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１．２０１０

年度主营业务比去年收入有所增长，增长

３３０

万元；

２．２０１０

年度出售武夷山花园酒店

３０％

股权产生投资收益

３００

万元；

３．２０１０

年度处置小河滩

１

号地产生收入

５８５

万元；

４．２０１０

年由于物价上涨，酒店餐饮成本增加；职工工资上涨、社保基数

上涨等造成公司成本费用比去年同期增加。

四、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业绩预告的有关决策程序： 本次业绩预告经公司财务部核算后

报公司董事会。

２．

前述财务数据为公司初步核算的预测结果，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和

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北京京西风光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一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０２

股票简称：北京旅游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

０２

北京京西风光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质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７

日，北京京西风光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接公司第一大股东北京昆仑琨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昆仑琨”）

的通知：

北京昆仑琨持有的公司

１２

，

４４０

，

１９７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５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质押登记手

续，质权人西藏信托有限公司，质押期自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５

日至质权人申请解

除质押登记为止，用于北京昆仑琨向西藏信托有限公司申请流动资金贷款。

目前北京昆仑琨持有公司

４８

，

６９１

，

１７９

股股份，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３５．４１％

，其中限售股份

３６

，

２５０

，

９８２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１２

，

４４０

，

１９７

股；

本次质押的股份为全部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占北京昆仑琨所持公司股份

的

２５．５５％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９．０５％

。 本次质押后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共计

１２

，

４４０

，

１９７

股， 占北京昆仑琨所持公司股份的

２５．５５％

，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９．０５％

。

特此公告。

北京京西风光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一月二十七日


